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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商戶垃圾桶之建議 

近日於網上某社交平台看到有市民反映，指有市民將垃圾投進一個沒有任何標識的

垃圾桶後，被市政署職員開出控訴書。由該文章提供的圖片可看到此垃圾桶放置於公共

道路上，桶身沒有任何標識。“將垃圾投進垃圾桶內＂，相信此行為是有公德心之市民

亦會做的事，但事後市政署職員卻告知是商戶的私人垃圾桶，是不可以將非指定商戶的

垃圾投進，之後作出票控，相信市民感到氣憤是可以理解的。 

 

  根據《公共地方總規章》有關規定，場所廢料容器放置在街上等候收集之時間，應

與清潔公司商討，不得長時間放於街上。就相關規定，建議應在指定收集位置上及桶身

上有清楚的標識。被人分辨出公共垃圾桶及商戶的私人垃圾桶。除了垃圾桶缺乏標識之

問題，還有擺放待回收垃圾的位置經常被垃圾廢料造成地面骯髒。就以上問題，希望市

政署安排人員定期抽查商戶的私人垃圾桶之使用情況，同時建議向市民及商戶多加宣

傳。 

 

  另外，有部分食肆會自行聘請其他清潔公司（不是清潔專營公司）回收場所廢料垃

圾等；以下問題希望市政署能進行回覆： 

 

1. 此類型清潔公司是否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可承接此類回收工作？ 

2. 食肆垃圾的放置位置會否與一般垃圾有別？ 

3. 如有市民將垃圾投進此垃圾桶內會否被票控？ 

4. 市政署有否對此類場所廢料容器的標示及清潔公司進行規管？ 

 

 

 
 


